证明函

兹证明             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                  ）为我公司职工，现负责公司ICP主体及网站备案工作。
现委派              同志办理ICP备案主体密码找回，主体备案号为：京ICP备        号，网站备案域名为            （联系人邮件：       ），我公司均予以承认，特此证明！
公司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 年    月    日
